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學生社團評鑑實施要點
一、為健全社團組織，激勵社團發展和檢視其工作績效，選拔績優社團，每學期舉行社團評鑑，以發揮社團活動之正常功能。
二、社團評鑑對象為本校核准成立之正式社團。
三、社團評鑑：
   （ㄧ）評鑑時間：

       1. 平時評鑑：社團平時活動之評鑑由訓育組及社聯會幹部逐週紀錄，列入評鑑考核。
      2. 期末評鑑

每學期由校長遴聘本校教師（學務主任、教務主任、訓育組長、生輔組長、體衛組長、教學組長），組成學生社團評鑑委員會，評鑑委員不得兼任社團指導老師，並由學務主任擔任召集人，全體委員利用社團成果發表及社團活動評鑑，對社團進行評鑑。
   （二）評鑑標準：

       1. 平時評鑑：各依以下原則酌予加減分。

           （1）社員名冊：名冊資料登錄是否完整、確實（7分）。
         （2）活動記錄：內容是否詳實（10分）。
         （3）未準時繳交社團活動記錄簿〈每次 2分〉，本項為負分
         （4）出缺席情形：每次活動是否確實點名（5分）。
         （5） 社團活動時間指導老師是否與社團產生良好的互動關係（5分）。
         （6）社團活動時間秩序良好，依核定活動時間內結束（5分）。
         （7）社團活動時間結束，及時清理場地，維護整潔（3分）。
         （8）社團活動上課主題正確符合社團成立宗旨（5分）。
         （9）社長、副社長未出席社聯會會議〈每人每次扣 1分〉。
       2. 期末評鑑：
          （1）社團活動紀錄相片 (十五張以上 )〈10分〉
          （2）社團指導老師介紹 (含相片)〈2分〉
          （3）社團幹部介紹 (含相片 )〈3分〉
          （4）社團靜態展示佈置〈 15分〉
          （5）參與校內外各相關重大活動記錄，且獲好評者（10分）
          （6）社團動態展示表演（10分）

          （7）獲「新竹青年」或「仰德青年」刊登社團相關文章及相片

              （3分）。
          （8）社團活動檢討報告書 (含問卷、統計分析等)（7分）
          （9）社團活動違規記錄（是否依規定申請辦理活動、上課違規事件、海報張貼違規等）（每次扣三分）
（三）評鑑標準：平時評鑑佔40%，期末評鑑佔60%。
        優等：九十分以上。
        甲等：八十分至八十九分。
        乙等：七十分至七十九分。
        丙等：六十分至六十九分。
        丁等：五十九分以下。
（四）獎懲：

  1. 個人或團體參加對外比賽得獎，另於週會時公開表揚，分別敘獎。

  2. 學期末社團評鑑錄取成績優等社團發給獎狀。

  3. 獲得優等成績社團，其社團社長、副社長記大功乙次，績優幹部記小功貳次。
  5. 獲得甲等成績社團，其社團社長、副社長記小功貳次，績優幹部記小功乙次。

          6. 社團學期成績連續三次丙等者，予停社處分。
          7. 社團學期成績連續二次丁等，予停社處分。
四、本須知經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通過，學務主任核定後施行，修訂時亦同。
